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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C_B0_E7_99_BB_E8_c67_466584.htm 第六章代理第一节代

理的概念和特征一、代理的概念代理的概念有广义代理与狭

义代理之分。广义的代理，是指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或

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为民事法律行为，而产生的法律后果

直接或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狭义的代理，是指代理人仅以

被代理人的名义为民事法律行为，而产生的法律后果直接归

属于被代理人。代理的概念还可分为直接代理与间接代理。

直接代理就是狭义代理。间接代理，就是指代理人以自己的

名义为民事法律行为，而使法律后果间接地归属于被代理人

。广义的代理概念，其既包括直接代理，同时也包括间接代

理。在代理制度中，代他人为法律行为的人称为代理人；由

他人代理民事法律行为并承担法律后果的人称为被代理人，

也称为本人；与代理人进行法律行为的人称为第三人，也称

相对人。二、代理的特征（一）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或

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进行民事活动代理有直接代理与间接代

理之分。按我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代理人只

有在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时，才能认定其为代理

，即我国《民法通则》所指的代理系狭义的代理，仅指直接

代理。但我国《合同法》第二十一章第四百零二条与第四百

零三条规定了有关间接代理的内容。可见我国现行民事立法

采广义的代理概念，既包括直接代理也包括间接代理。（二

）代理人在代理活动中必须有独立意思表示代理人进行代理

行为，就是要代被代理人实施民事行为，由于意思表示是民



事行为的基本要素，因此，代理人应以自己的判断为被代理

人的利益，独立为意思表示，才符合代理制度的设计目的。

不为意思表示的行为，不能成立代理，由此使代理行为区别

于其他委托行为，如代人保管物品、照看儿童等事实行为，

这些行为尽管也出于他人委托，但受托人不必对第三人为意

思表示，因而不是代理行为。（三）代理人必须在代理权限

内实施代理行为代理人实施代理行为必须有代理权，并且应

在代理权限范围内，为实现被代理人的利益实施代理行为。

（四）代理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代理是被代

理人通过代理人的活动为自己设定权利义务的一种方式，因

而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所为的行为，与被代理人自己所

为的行为一样，仍应属其意思自治的范畴，其法律后果也应

由被代理人承担。这种法律后果是直接承担还是间接承担则

取决于代理行为是直接代理还是间接代理。第二节代理的种

类一、法定代理、委托代理与指定代理这是根据代理权产生

的根据不同进行的划分，也是我国《民法通则》对代理所进

行的基本分类。（一）法定代理1．法定代理的概念法定代理

是指非依本人的意思而是依照法律规定直接产生的代理。如

，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第十四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监护

人依据法律的规定取得代理权的代理就是法定代理。在法定

代理中，不存在被代理人本人的意思，法律直接为无民事行

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人设定代理，反映了法律对被代理人

的权益的保护，从而使行为能力有欠缺的人，可以借助他人

的行为能力参与民事活动，维护和实现自己的权益。2．法定

代理权的行使基于法定代理的特殊性质，法定代理权的行使



具有以下特点：1）法定代理权的范围具有概括性。法定代理

权不是产生于被代理人的委托授权行为，其代理权的范围由

法律直接规定。《民法通则》第六十四条规定：“法定代理

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代理权。”因此，法定代理的权限不

是一时一事的代理，而是对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被代理人需要

实施的民事行为，法定代理人均有权代理，但如果是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法定代理权的范围只能是其依法不能独立实

施的民事法律行为。2）法定代理权的行使受法律规定的直接

制约。法定代理中，被代理人一般为欠缺行为能力的人，其

不能对法定代理人的代理活动进行监督、控制，因此，法定

代理人的代理活动只能受法律规定的直接制约。如《民法通

则》第十八条规定：“除为被代理人的利益外，法定代理人

不得处理被代理人的财产。”另外，法定代理人不当行使代

理权，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法定代理人承担。法定代理人故

意侵害被代理人合法权益时，经有关单位和人员的申请，人

民法院可依法撤消其监护资格。3）法定代理人有行使代理权

的责任。法定代理权因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故法定代理

人不得任意放弃代理权，也不得怠于行使代理权。实质上，

法定代理权的行使，是法定代理人对被代理人及社会应尽的

义务。3．法定代理权的消灭法定代理的产生和存续，不以代

理人和被代理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设立法定代理的原因

一旦消灭或由于代理人的原因不能行使代理行为时，法定代

理权应终止。引起法定代理权消灭的主要原因有：被代理人

取得或恢复行为能力；被代理人或代理人死亡；代理人丧失

行为能力；婚姻关系或一定的亲属关系的解除；监护人的监

护权被撤消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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